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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新棟

13樓

承辦人：科員 陳祐生

電話：03-3322101#7338

傳真：03-3342906

電子信箱：1001907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人事室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桃人考字第111000154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6800A_1110001542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1000154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及「防疫，假怎麼

請？」宣導圖卡各1份，請查照轉知並確實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處111年3月11日桃人企字第1110001330號函計達。

二、查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更新調整內容為將居

家隔離、居家檢疫日數由「14日」調整為「10日」，並同

步調整自主管理天數、對象及刪除臺帛旅遊泡泡專案返臺

者；「防疫，假怎麼請？」如有調整將同步置於人事服務

網（eCPA）「最新公告」。

三、另「人事業務指導相關處理原則-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疫情公務人員差勤管理措施」已列入本處所屬人事機構111

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項目及評分標準，請積極配合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行政院人事行政

總處等相關防疫因應措施，並將旨揭宣導圖卡相關資訊即

時轉知所屬同仁知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10001827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3/16 15:3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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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處所屬各人事機構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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